关于2012年3月全院青年志愿者活动安排的通知
各分团委、团总支、直属团支部：
今年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四十九周年，为了响应团中央的号召，将志愿者精神深入贯彻到青年学生群体中，以激励和引导青年学生积极向上，乐于助人，为建设现代化国家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学院团委现将2012年3月全院青年志愿者活动安排通知如下：

1、 活动主题：
1、主题名称：弘扬雷锋精神，争做优秀青年志愿者，建设文明校园
2、主题内容：
在活动中要把发扬“雷锋精神”作为首要内容，以建设、宣传、服务为总体思想，围绕校内和对口共建社区的公益劳动等活动开展工作。

3、活动时间：3月5日—4月1日
4、活动要求：
（1）、以院系（年级）团总支为单位组织进行；
（2）、各单位要充分发挥已建立的青年志愿者队伍的作用，活动中要响亮打
出各自青年志愿者队伍的旗号，要让团旗飘扬在责任区，参与集中行动的志愿者要佩戴志愿者帽。

（3）、要根据《泸州医学院关于进一步开展青年志愿者工作的实施意见》开展活动，准确落实《泸州医学院青年志愿者注册管理办法》，对参与活动的注册志愿者要及时在线进行活动备案（登陆www.sclz-volunteer.com，使用二级管理员用户、密码登陆进行备案），以便及时给予注册志愿者相关信息认可。

（4）、活动中注意学生安全，团总支书记要亲自带队。
（5）、附表中由学院团委确定了对口共建社区的团组织要优先前往共建基地开展青年志愿者活动。没有安排对口共建社区的团组织原则上在校内开展保洁集中行动。
（6）、注重活动的宣传，开展了活动的团组织及时、积极向学院团委网站“二级团情”投稿。

2、 检查与评比：

1、 各单位于2012年4月4日将本次青年志愿者活动报告交学院团委社会

实践部。
2、 评比分校区进行。

3、 根据活动实际情况、取得的效果和报告材料的全面性，学院团委于4月

9日公布3月全院青年志愿者活动评比结果。

3、 相关说明：

1、 各系院的实习、毕业年级可不再统一组织参加全院的青年志愿者活动。

2、 青年志愿者活动要本着“实效性、教育性、公益性、节约性”的原则，

避免形式走过长，内容空洞，增加学生经济负担和铺张浪费。
3、 各单位要积极主动策划、安排、宣传、组织、总结青年志愿者活动，发

4、 挥团总支和团总支书记的能动性，将青年志愿者活动作为共青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5、 每次全院的青年志愿者活动评比结果将作为年度“优秀团总支”和“优

秀团总支书记”评比的重要指标。
5、3月11日，泸州市植树活动由学院团委指派2010级第2团总支参加。

6、3月份泸州市酒博会志愿者由学院团委安排上学期选拔的125名志愿者参加，全部志愿者分布在护理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和法学系。
4、 附表：对口共建社区名单
	高校团委
	二级团组织名称
	联系乡镇
	联系社区
	备注

	泸州医学院团委
	11级第一团总支
	大山坪街道办事处
	麻柳湾社区
	通过大山坪街道3116478获取具体社区的联系方式

	
	11级第二团总支
	
	纪念标社区
	

	
	公共卫生系团总支
	
	堰塘湾社区
	

	
	生物医学工程系团总支
	
	百子图社区
	

	
	口腔医学院团总支
	
	刺园社区
	

	
	外国语学院团总支
	
	南苑社区
	

	
	法学系团总支
	
	大较场社区
	

	
	中西医结合学院团总支
	
	龙透关社区
	

	
	药学院团总支
	
	康华苑社区
	

	
	护理学院团总支
	
	山岩脑社区
	

	
	人文社科学院团总支
	华阳街道办事处
	华宜社区
	通过华阳街道邓杨3700096获取具体社区的联系方式

	
	体育系团总支
	
	瓦窑坝社区
	

	
	10级第一团总支
	
	竹苑社区
	

	
	10级第二团总支
	
	康乐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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